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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清代的人事制度，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对于文职（含教职）官员的设置、选举、任用、品级、俸

禄、考核、奖惩、升迁、任期、休致等都有一套制度。但由于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

份，也制定了某些不同于中原内地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土官的承袭、考核、奖惩、

俸禄等都有别于朝廷任命的流官；流官中“水土恶劣”“、苗疆”缺的设置，其任用、任期、升调，均

与内（腹）地流官有所不同。广西官员的来源，一是流官出身，分正途，即经考试（殿试、会试、乡

试）任官者；异途（一荐举、二捐纳即捐钱买官）。二是土官承袭、世代相承，均系本地少数民族首

领。流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分本省回避，规定知县以上各官，在原籍五百华里以内者，均行回

丞、州吏目、县主簿、巡检、典史等不得在本府及距避；本府回避，规定府经历、县 原籍三百华里

内任职；其他回避，规定祖孙、父子、同胞及伯叔兄弟不在一省任官，不准外姻亲属、中表兄弟、

连襟，会、乡试考官与中式者、受业师生等互为上、下司，不准教职与其亲族同在一县等。对官员

的任命，各省盐运史以上官员（含总督、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皆由皇帝简放，道、府则分皇帝简

放、吏部拣选、督抚题请补授，直隶州通判、知州、知县均系题奏补授，县丞以下各官由督抚任

命，咨吏部备案。土官承袭，文职由吏部批准，发给“牒”，武职由兵部给“扎”。官员的升调，规定

府及其以下官员，须在本职任满 年或 年以上，才能提升。对官员的考核奖惩，实行 年考

满，京官举行京察，外省官员举行大计。制定考核标准（“四格”“、八法 和办法，及考核后的奖、

惩规定。除大计外，还有举劾、密考、教职任满甄别等。考核列为卓异者送吏部引见皇帝，赏给

朝衣一件，注册候升；列为平等者，留任原职；列为劣等者分别予以惩办。对土官的奖励有记录、

加级、奖品衔、戴花翎等。惩处有降级留任、革职、罚俸、罚米等。文官的品级共设九品，分正、从，

共 级；从九品以下称“未入流”。俸禄，分常俸和养廉银二种，数额多少按其品级高下而定。对

官员休致，一般为 岁，但对不同等级、不同种类的官员也有所不同。休致的待遇分：准食全俸

者，准食半俸者，准给何项俸禄、须“具题请旨”者，不给俸禄者等。但由于其在科举制度外，还有

地方官的推荐、捐纳等所谓偏途出身的，这就必然导致官场上的舞弊，产生政治上的腐贩。至清

末，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一批新型的学校诞生，官员的选拔来源发生了一些

变化。清廷标榜立宪，改造和增设了一些机构，土司制度逐渐进行改土归流。但是这些并未触

动其原来官制的根本，沿袭的旧官制仍是地方官制的主旋律，其弊病不但得不到遏制，而且更

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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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旧桂系当局民国元年（ 曾制订颁布了一些人事（官员）制度的临时法规，成立铨

叙局作为人事管理机构。民国二年以后数年间，北洋政府对文官的设置、任用、考试、奖惩、抚

恤、薪俸作了统一的规定，形成了民国初期文官制度的框架。民国十四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

省政府成立了人事管理委员会（后改人事室），专员公署、县政府成立了人事室或在秘书室内设

专职人事干部，把各级文官分为简任、荐任和委任三个官阶。各个官阶又分为若干等级，要具有

一定的学历和经历，考试合格，然后取得资格。在任用时，还要有两名具有一定资格的现任官推

荐，经过审核，报省政府任命。其工资亦按官阶等级确定。新桂系除执行国民政府颁发的统一

法规外，自已又有一套，以强化他们的统治，对县长和乡村基层干部的训练，除了有战争暂时停

训外，都开办训练班。此外，还注意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并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甄别考试。但由

于派系斗争激烈，明争暗斗，实际上任人唯亲，裙带关系成风，贿赂盛行，人事制度几乎形同虚

设。

年冬，广西全境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事工作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年 月在桂林接管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国民党广西省政府

时，就在军事管制委员会民政接管中设立人事组，负责审查留用或遣散国民党政府人员，接待

分配南下干部和军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审批干部的供给待遇，颁发解放纪念 年章等任务。

年月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以原人事组为基础，在省民政厅内设干部管理处。 ，又在干部管

理处的基础上成立广西省人事厅，负责全省人事工作，具体管理干部调配，军队转业干部的安

置，吸收录用新干部和审批干部的供给待遇、福利等事宜。随后相继在省直属各厅、局以及专员

公署、县人民政府设立人事科或人事股，形成全省人事工作系统。当时，由于形势发展很快，需

要大批干部开辟工作，中央分配 人，加上地下党、游击队的干部共给广西的干部只有

人，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为迅速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征粮、支前、剿匪、反霸等运动，省成立

广西革命大学，各专区、县开办干部训练班，招收知识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吸收录用为干部。同

时，结合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把他们吸收为干部。到 年，全省共吸收

录用新干部 名。根据当时新干部多，又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实际，对干部进行社会发展史、

中国共产党党史、阶级立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以提高干部阶

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组织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

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团结的决定、毛泽东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干部队

伍的团结。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农村划议共同纲

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有关镇压反革命和中南区惩治贪污条例以及抗美援朝等政策法令、文件，

结合运动，边学边做，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取得了全省城乡改革的胜利。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制定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抽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大规模

的互助合作运动和爱国丰产运动，并在城镇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进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

造。除组织干部在工作中结合实际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外，还抽调大

批干部到各级党校和干部学校脱产学习。广西仅选送到省内外高等院校进修和业务培训的干

人。对文化程度偏低的干部，则开办文化补习学部及优秀小学教师就有 校或文化补习

班、扫盲班进行文化学习，参加学习的干部有 人。同时还选送 名少数民族干部到广

西民族学院、中央和中南民族学院、南方大学及省内 所干部学校学习。通过培训学习，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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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干部到各级领年就提拔年和业务素质得到很大提高，迅速成长，仅 导岗位

名干部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在这个时期，人事制度也逐步健全，对吸收录上来，还抽调 用新

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干部的任免、奖惩、工资、福利、退休、退职

年全面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废除供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 给制，全部实行职务等级工

资制，发货币工资。

年，中共中央公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大

名干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根据总路线的精神，全自治区从县以上机关抽调 部下乡、下

厂，一部份加强基层领导力量，大部分有组织的下放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促进大规模农田基本

建设，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为改变广西工业落后面貌，加强工业建设，扩建、新建项目上马，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又把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干部抽到机关单位或转到工业战线上去。在这个时

期，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加上出现国民经济困难，

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许多工业关停并转。根据中共中央精减干

名新部渡过困难的精神，把 年以来参加工作的 名干部下干部下放，其中有

放到农村基层。 年，全自治区城乡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在

运动中许多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此，人事制度受到干扰，人事机构几度撤销、合并，人事

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在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事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人事机

构被撤销，人事干部被下放，许多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造成大量

年，各级机构恢复后的冤假错案。解放后所制订的规章制度被批判。 ，人事工作由党的组

织部门负责，人事制度逐步得到恢复。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当年年 就恢复自治区人事

局，任命了一名副局长，但具体业务仍由自治 年秋，自治区人事局单区党委组织部负责。

独挂牌办公，编制 人，局下设办公室、干部处、科技干部处和工资福利处。自治区各厅、局也

相继设立了人事处或人事教育处，各地、市、县亦陆续恢复人事局，配备干部，开展工作。自治区

直属科级以下干部的调配，各地、市之间的干部调配，统一由自治区人事局负责，并制订出各级

人事部门管理干部的范围。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复员处理的 名军队干部，全部改

按转业干部待遇，作了妥善的安置。此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连续进行五次工

资调整升级，最后两次是按行业划分，先调整部分教育、卫生系统人员的工资，接着对机关和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普遍进行升级。同时采取措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除了对历次政治运动中

的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外，还加强了培训工作。自治区负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进修提高和

部分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自治区直属各厅、局和地、市，负责本部门、本地区中级专业技

术人员培训；自治区直属基层单位和各县，负责初级技术人员培训。此外，自治区还建立了专业

技术干部进修学校，专门培训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部分骨干和准备出国进修的人员以及

管理干部。对用非所学的科技干部也及时地进行了调整。 年 月，国务院颁布对老弱病残

干部安置暂行办法以后，根据该办法规定，到 年共办理了 名干部退休手续。按照

奖惩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年终总结评比，给表现好、成绩突出的干部奖劢升级，受奖人数共

名（截止 年）。与此同时，继续组织干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学马克

思、列宁、毛泽东有关政治经济学、哲学、整顿党风等论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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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广大干部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转变观念，改变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

年，自治区人事局与劳动局合并成立自治 年撤销劳动人事厅，恢区劳动人事厅；

人，加上事业 人，增加复自治区人事局； 年改建自治区人事厅，行政编制 编制共

了业务处室。各地、市、县人事机构也相应改变，加强充实。对新干部的吸收录用，要求具备高

个边远山区县放宽到初中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岁以下（少数民族和 毕业文化，

岁以下年龄 ），采取公开报名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方法，增加招干工作的透明度。乡、

镇和一些企、事业单位则实行干部聘任制，签订聘用合同，期满仍回生产岗位。在这期间，组织

干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正确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加深对坚持改革开放的认识和理解。学

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重点学习邓小平提出的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

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

论，提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 年，开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共培训业务自觉性。截止

干部 人次。开办各类 所普通高等学校、 所成人干部学 所，另外在自治区内校

万人次，学校、 所中专学校开办大专专修班或专业证书教学班，参加学习的干部共 提

高了干部的文化水平。开展专业技术干部职称评定工作，全自治区评审通过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中级 名，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近专业技术职称 万名；给中级以上职称的专

业技术干部在农村的家属、配偶办理农业户 人；并解决其住口转为城镇户口 户，

房问题。给予有特殊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 年，通过各种渠颁发奖金或提升工资。截止

道从自治区以外引进人才 名。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废除长

期实行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把工资内容分解为基础工资、

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 个组成部分。所有干部职工基础工资均为 元；职务工资按

职务高低（工种）划分等级线，每个职务又分为几个档次，上下职务适当交叉；工龄津贴则按工

作年限，每满一年发 元（从 年给工龄津贴 元）；奖励月起提高到 工资原则上不平

均分配，按工作成绩有所区别。每个干部职工按其所任职务（工种）套入职务等级线内，如原工

资额已达到等级线内的，按工资额就近套级。事业单位可以实行结构工资制，也可以实行适合

其具体情况的工资制度。为了解决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偏低问题，除了标准工资外，再增加

工资额；中、小学教师和医院的护士工龄津贴外，另发教龄津贴或护龄津贴。为了加强离

休、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从自治区到各地、市、县人事部门均设立了退休干部管理处（科）

与党委老干部局分别负责退休、离休干部的管理工作；各单位还根据离、退休干部的人数，设立

老干部处（科、股）或设专职干部负责老干部管理服务工作，组织他们学习、听有关传达报告、阅

读有关文件，参观工农业生产建设，领导干部亲自给他们通报工作情况。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有

病的送医院诊治，住院的到医院探望，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全自治区各级医

院均设老干部诊室，发给优诊证。还拨专款建立老干部病床 张，活动中心 处，活动室

处，老年大学（学校） 所。

年以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开展人事制度改革，重点是推行国

家公务员制度。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公务员条例》后，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宣传推行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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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制度的意义和基本知识。同时，派员到中央直属六个试点单位考察，送 人到广东、浙江

宁夏、河北、北京等兄弟省市学习。自治区还办了推行公务员制度骨干培训班， 人。培训了

个单位进行试点工作。此外，积极推行单项并在自治区审计署、统计局、环保局 法规的改革，

逐步形成全自治区新干部考试录用机制，公务员考核制度，按公务员培训要求实行新干部初任

培训。同时，加快企、事业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大、中型企业干部聘用制改革的力度，全面实行聘

用制。此外，继续从优秀工人、农民中吸收录用少量干部。进一步发展各级人才市场，到 年

年就为重全自治区共有人才市场 点建设工程引个，仅 人，为乡镇企业、私进人才

多人，营企业引进、招聘人才 人，为“三资”企业引进、招聘人才 为企、事业单位培训

人才 多项。制订了广西接收安置多人，技术交流项目 军队转业干部条例，改变过去用

人单位申报接收计划的做法，采取提前下预分方案，再与接收单位协调，最后下指令性计划。选

择五所中专学校的 个专业毕业生进行“双向选择”的试点，由单一指令性计划分配体制转为

指令性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分配办法。 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进行

机 项工资内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套改，把机关原来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的

容，加上级别工资，即以基础工资、级别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之和作为个人工

资总额。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按工作年限和任职年限分别套入等级线内。同时把基础工资从

元提高到 元，并建立起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正常增长制度原来的 。事业单位则分别以

全额拨款、部份拨款或自收自支的不同情况，建立起符合其单位具体情况的工资制度。进行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先在柳州市、钦州地区和灵山、横县进行试点，总结经验，逐

步推开。与此同时，每年拿出 名转干指标，用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并提高民办教师

待遇；提高中、小学教师班主任津贴；建立中、小学教师课时酬金制度。中、小学教师退休后，男

年的，享受其全额工资的待遇教师任 月底，全自职满 年，女教师任职满 。截至 年

人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 ，占干部总数的治区共有干部 ；科学技术人

员 人，占干部总数 ，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名；女干部 人，占干部总数的 。形成了一

支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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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第一篇 代人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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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对于文职（含 顺治，定型于康熙、雍正、乾隆的官员管理制

教职）官员的设置、选举、任用、品级、俸禄、考 度，其后虽略有损益，但其主体部分一直沿袭

核、奖惩、升迁、任期、休致各个方面，在增、减 至光绪末期，无大更改。

明制的基础上，都作出了详尽的统一规定，施 年），鸦片战争后，列道光二十年（

行于全国。但由于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 强多次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甲午（光绪

的、贫瘠的 年）战败，清朝之衰弱、吏治之边疆省份，也制定了某些不同于中 二十年，

原内地的特殊政策，和采取一些不同的具体 腐败，彻底暴露“。孙中山领导之旧民主革命

措施，主要表现在：一、对土官管理的特殊规 风起云涌。清廷为抵制革命，进行政治欺骗，

定。清初广 处，其后虽间有改土西有土属 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光绪三十一年（

归流， 处，其中土州至宣统末年仍有 年），宣布“废科举、兴学堂”，官员选举制度始

处，土县 处处，土长官司 ，土巡检司 有改变，其后又改革官制，添置“新政”机构。

处。对土官的承袭、考核、奖惩、俸禄等，都有 如各省设立巡警道、劝业道、课吏馆等，改变

别于朝廷任命的流官。二、流官中“水土恶 学政、按察使为提学使、提法使，对官员的任

劣”“、苗疆”缺的设置。嘉庆初年“，水土恶 用、考核、俸禄等也有一些新规定。但历史洪

劣”“、苗疆”共达 缺，占当时全省文官（含 流终于迅速卷走了这个末代皇朝，这些“新

教职）总数 缺的 ，其任用、任期、 政”措施，有的在广西仅开始实施，有的尚属

升调，均与内（腹）地流官有所不同。 纸上文章，便已烟消云散。

清朝重视遵守“祖宗成法”，这套初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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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官 吏 来 源

清代，广西官员的来源，流官分正途、 华里内不得为官，故政府官员均为外省人士，偏

惟教职则隔府可以任职，故教授、学正、教谕、途二类。以正途出身为主、为荣。然自清中叶

以后，捐纳、军功保举者充斥官 年），训导多为本省人士。至宣统二年（场，正途出身

者入仕反为不易。末 方准初级审判厅、检察厅以下推事、检查等低期，重用新学堂肄业学

生，但因学 级官员，可任用本省人，但仍不得在本府、州堂开办时间不长，毕业生不多，入

及本籍三百仕者亦复寥寥。土官全为世代相承，均系本地 华里以内为官。

少数民族首领。流官任职实行回避制度，五百

第一节　　流 官 出 身

名，乾隆九年（正途　　凡 年）减为经过正式考试任官者，均属正 名，直到同

途出身，其考试项目有：一、殿（廷） 治元年 年）、五年、六年，（试。取录者 次各增名额

一 人，甲 名（状元、榜眼 乃为 名，另取、探花）赐进士及第， 副榜二 名。乡试取

甲、三甲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一甲 录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一般不直接

授翰林院修撰、编修； 科会试后，准许参加“大挑”，成二、三甲例授翰林院庶 授官，须待

吉士、各部、院、府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及各 绩列一等者，可授知县，二等者可授教职，授

省 名左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每科取录 教职者可在本省隔府任职。四、恩、拔、副、岁、

名以右，间有取 上，乾隆五十四年 优五录 种贡生，经朝考列一、二等者，均可在本

（ 年）最少，为 名。广西籍人每科取录 省隔府授以教职。此外，荫生（恩荫、难荫）经

名额各帝不同，顺治时为 名，康熙 过考试亦可授职。五、留学及新办各类学堂毕时为

名，名，乾隆时为 业生名，雍正 ：留学生及大学分时为 科毕业生，经考试或有

名， 名，咸丰道光时嘉庆时为 为 毕业文凭，成绩优等者赐进士出身，大学选

时为 名，同治时为 名，光绪时除 科、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含实业学堂）、优级

个 名。这些广西籍进士基本 师范毕业生一般授予举人，中学堂、初级师范别科外，均为

上不在广西任官。二、会试。由礼部主持考试， 及中等实业学堂毕业者一般授予拔贡、优贡、

取录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多参加殿试后 岁贡。以上均按所授“功名”授给相应官职（含

授官。每科广西取录名额，由礼部请示皇帝决 教职）。

定。三、乡试。广西乡试取录名额顺治十四年 异途　　主要有：一、荐举。为收罗科举不

年）为 名，康熙 第或不参加名，十七年降为 科举考试的地方上贤能之士，及

名，五十年增至 廉能官员的制三十五年（ 年）复为 度。清初，令各省督、抚于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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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任时荐举人才，后令每 两，知县年荐举一次，大省 两，⋯⋯。在职官员亦可

人，小省 捐衔人，嗣又改为两年荐举一次 、捐品级，凭出钱多少，可指省分发，可尽

康熙二 年）曾停止，六年恢复。雍正 先补用，其后还予以八折、七折甚至三折优年（

即位初，令荐举道、府、 惠，不断贬值，至光绪二十八年，捐监生只需州、县官，总督荐举

银 两。光绪二十六年，监生捐名，巡抚荐举 名，布政使、按察 道使各荐举 员只需银

名，尔后各帝 两，、尤其在初登位时，均令荐举 两，捐知府 两，知县，如

曾任 和 。有钱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按察使姚莹、道 的相当乾隆时原价的员严

正基、知 年）一次引府唐鉴，均系受荐举而升 人均可量资购官，道光八年（官的，至光

绪末年实行 余名，捐纳者纷纷入仕，见捐纳人员就达“新政”，增添机构、人员，受荐举

致正途出身人员难以授官，官而破格录用者，全国“辄以千数”。另外，还有 场腐败，贪污风

以任督、抚幕宾而获荐举入官或升官的。 行。至光绪二十七年（ 年）才开始下令停二、

捐纳。即捐钱买官，文官捐始于康熙 止捐纳实官，然捐虚衔、封典、花翎、贡监等现十三年

年）因征讨 行事例如故。光绪三十年以后，又曾一度增添吴三桂需款而开捐纳“暂行

事例”，后“三藩”乱平，即停止，属暂行捐纳的 实官捐，至三十二年七月又明令停止。而以

有军需、赈灾、河工（修治黄、淮、运河）、营田 “捐赈”名义捐纳实官者仍然实行。如临桂举

等项。另有“现行事例”，属平时通 人侯鼎元、西林举人岑春荫于光绪二十九年，行的捐贡

生、监生、封典、翎只、职衔之类。乾隆元年吏 各“捐赈” 两，侯以知县分发浙江遇缺

两部明文规定，监生每名需捐银 ，捐获监 先补，岑得以道员补用。外省人员不少亦以捐

生资格 纳咸捐输分发广西为官，如光绪二十七年江后，再出钱，京官可捐至正五品官的各

部郎中，外省官可捐至四品官的道员。捐纳实 西省候补知府张煜南以捐赈 两，分发

广西尽先补用官及各种虚衔、封典、花翎均有明码实价，乾 道员。此外，吏员（书办等）在役

隆三十九年监生捐道员银 两，捐 满知府 年后，亦可考职入仕，分等授官。

第二节 土 官 承 袭

清初，广西有土府、州、县、长官司、巡检 身有过犯、与彼民不肯悦服之人，例不准承袭

司共 处，统治该地区的土官，向为世代承 外，其承继之子，仍论其本身支派，如非挨次

袭。明代为加强对土属地区的统治和管理，制 承袭者，不准袭职；如土官因其支庶子弟中有

定了较严密的承袭办法，以防止其因争夺继 才能率众，愿分其所辖土地归其管理者，可疏

承权而引起变乱。清承明制，在某些方面有所 报督、抚请旨，分辖其土地三分之一或五分之

补充，据清初、雍正三年（ 一者，可按土官级别年），乾隆三十 降二等授职。乾隆七年

年（ 年 年）土田州知州韦应祺分其辖地阳万）议定，其主要规定为：父子直系

相传，首先传正妻所生嫡子，按长幼为序，如 村地归其弟应伟之子岑结，授为阳万土

无嫡出，方传庶子“，不得以亲爱过继为词”， 州判；更有子孙可分者，再降一等授职；土官

“嫡庶不得越序 “ 因年老有疾，请以子代者，允准；承袭土官之如无子准孙袭，无孙准弟

袭，无子弟，或妻或婿为彼众所信服者许一人 人系生员（秀才）者，如因事繁不能应试者，准

袭 “如实系土官身故乏嗣，除笃疾、残废及 呈请告退，否则不得托故避考，违者，由学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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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章革除生员资格。其 流官出身。派在土属任佐贰之流

官，如州同、州判、吏目、典史等官，其来源同

第三 本 籍 回 避节

年）自隋代以来，历朝均实行行政官员回避 教谕、训导等学官，顺治十二年（ 规

制度，清代更趋严密。 定：专用本省人员，但不得在本府、直隶州任

本省回避　 年）定：各 职。如康　顺治十 熙二十年（二年（ 年）广西辛酉科乡试

省督、抚以下，杂职以上行政官员，均不得在 解元谢明英（全州人），会试不第，只能在太平

本省任职，康熙四十二年（ 年）定：知县 府永康州学和思恩府、柳州府学任学正、教

以上各官，在原籍五百（华）里以内者，均行回 授，不得在桂林府各学任职。

避。 年）定：各省佐贰 年）会议政务处规、杂雍正十三年（ 光绪三十三年（

职，驻地在原籍五百（华）里以内者，亦令回 定：各州、县新设之佐治员，除其中视学、劝业

避。乾隆九年（ 二员外，可用本省人年）再进一步规定：五百 员，但应回避本府。光绪

（华）里、包括乡村便捷小路途程在内。清代除 三十四年吏部议定：各省佐贰中较多之缺，如

临桂县人陈宏谋于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 府经历、县丞、州吏目、县主簿、巡检、典史等，

曾任两广总督（辖广西），西林县人岑春煊于 如候补、候选人员抽得本省之缺，仍不得在本

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两度任 府、本直隶州及距原籍三百（华）里内任职

两广总督外，均无广西籍人在本省任 宣统二年（中级以 年）法部规定：各省新设地方

上行政官员。直至光绪三十 年）八三年（ 初级审判厅、检察厅以下推事、检查各官，可

月，会议政务处才规定：各州、县新设之佐治 任用本省人，但不得在本府、州及距原籍三百

员，视学、劝业二员，准参用本地士绅。光绪三 （华）里内任职。

十四年六月，准吏部议定：各省佐贰中较少之 其他回避　　清代除有关官员来源的上述

缺，如直隶州州同、州判以下至各项从九品、 二项籍贯回避外，还制定防止裙带关系、师生

未入流，及佐贰中体制特殊之缺，如同知、通 关系拉帮结派的回避规定，不准祖孙、父子、

判、首领等官，可用本省人员。宣统元年闰二 同胞及伯叔兄弟同在一省任官，不准外姻亲

月，吏部奏定筹备立宪分年办理事项，计划在 属、中表兄弟、连襟，会、乡试考官与中式者、

第八年实行州、县官免回避本籍，宣统二年五 受业师生等互为上、下司，不准教职与其亲族

月规定：各省审判厅、检察厅书记官以 同在一县等等，回避办法是官小者或后至下人 者

准任用本省人。 回避。

本府回避　　各省府、州、县之教授、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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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官 员 任 用章

衙门皂隶、捕役以及俳优（艺人）、娼妓清代在官员任命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 等家庭

惯例，各省盐运使以上官员（含总督、学政 出身者皆不得入仕；次为个人出身，即所谓正、布

途、异（偏）途。然后还要根据个人的政使、按察使）皆由皇帝简放，道、府则分皇帝 品“身

行、年龄、身简放、吏部拣选、督抚题 体精力等）“、请补授等项，直隶州 言 口头表达能力、

思维逻辑等）“、书 文字水平等）通判、知州、知县均系题奏补授，故俗 处理称“朝廷 “、判

命官”，县丞以下 政务的能力等），分为三等，分别使用。各官则由督、抚任命咨吏部

备案。各级机构设置 民族成份也是请代选官重要条件之一，、官员的定额，亦均由朝

在重要职位中，有专门的满洲缺、蒙古缺，满廷统一规定，若须变动，必请旨定夺。嘉庆五

年（ 员， 人为年）广西共有领俸文职官 官条员 件优越，不任六品以下的佐杂小官。

但自太平天国起员，佐其中县以上正印官（即主管官） 贰、 义后，清廷大力推行“以汉制

杂职 员，教职 汉”的政策，在各方员，另有无俸但有养廉 面大员中，便重用汉族官

银土官 员（含名为 个土 员，如广 人次西巡抚一职，乾隆朝任职者武职实为文官之

长 ，清末光绪官司）， 员。这些官员无俸又 人次，为中，满族人占无养廉土官

的任命，除按通例办理外，因广西是 朝 人次中 人，仅占 ，在，满族只有少数民族

聚居的边疆地区，故又有不同 中级官员中，由于广西是一个贫瘠“水土恶于内（腹）地的

劣”的边远少数民特殊规定。 族地区，北方人视至广西任

清代选官，以家庭 官为畏途，满、蒙族更属不多。出身为基本条件，即必

须“身家清白”，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长随，

第一节 省、道级官员任用

大，故其任用特重资历，以光绪朝言， 任两总督、巡抚任用　　清承明制，对“一方之

赖”的督、抚大员，实行大臣会同推举制度，顺 广总督（含署理）中，由大学士、尚书出任者

人，以巡年）定督、抚由内院治六年（ 、九卿会推； 人，由总督平调者 人；抚升任者

任广西巡抚（含署理护理）中，由内阁学十年令“会推督抚，不拘品级，择才品素著者， 士

出任 人，详开事实具题”，由皇帝钦定。后因执政大臣 由巡抚平调人，由侍郎出任者者

常以此援引私人，结党派，树 者门 人，由提督转任人，户，有 由布政使升任者碍皇帝

人独揽用人大权，康熙十年（ 年）乃令止 ，由会 按察使护理者者 人。

学政任用　　清初，除顺天、江南、浙江外，推推升之法，改由吏部将应升、应调各官开列

各省设督（提）学道名单，呈皇帝择定，遂援为例。因督、抚责重权 ，系按察使签事衔，由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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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各部郎中进士出身者 推升。光绪朝， 任广西布政使中，由按察使补用，为巡抚属官。康

人，年） 布政使平调者 人，准由道、府官员中并熙二十三年（ 升任者 督办船政、

道 人用。雍正四年（ 年）更名为提督学政，改 ； 任广西按察员超级升任者各为

由礼、吏部会同翰林 使中，由道员升任者院、都察院商定，开 人，按察使平调者列名

人。宣统二年（单，呈皇帝钦定。学政三年一任，与巡抚平起 年）改按察使为提法使，

广西提法使仍由原按察使担任。平坐，受后者监督而不受其管理，同治、光绪

年）道员的任用　　宣统三年（任广西学政中，由两朝， 翰林院侍讲出任 ，广西

者 人 人，编修 人，监察御史 有道 员：右江、左江、太平思顺兵备道、桂员，修撰

人。光绪三十一年（ 年）废科举、兴学 平梧道、劝业道、巡警道。其来源一为现任知堂，

次年四月改广西学政为提学使，归 府论俸或大计卓异者升任；二为各部郎中任督、抚节

职二年后外调；三为捐纳，监、贡生及现任官制，位布政使之后、按察使之前，第一任提学

使亦命翰林院编修 员均可捐；四为各项保举；五为丁忧、疾病等担任。

官员起复等。其布政使、按察使任用　　清初，布、按二使 任用有请旨简放，吏部铨选，

亦由内院、九卿会推，皇帝任命。康熙十 年），宪督、抚题调三种。光绪三十四年（年

年）停止会推，令各省布、 政编查馆订定之巡警道、劝业道官制章程中按各官有缺，

由吏部单题请旨，然仍间有令大臣会推，至五 规定，该二道员出缺，由该省督、抚在现任或

候补道员十一年方尽行停止。次年定：候补布政使、按 内遴保二、三人奏请皇帝简放或先

察使，均令本人将咨文送到吏部，遇有员缺， 行代理，亦可由民政部或农工商部、邮传部会

与应升人员，由该部开列具题，俟皇帝简放。 同预保存记，遇有缺出由军机处开列名单呈

因布、按二使是处理实际事务、手握实权的省 请皇帝简放。

级大员，故其人选，重视资历与磨炼，按台阶

第二节 府以下行政官员任用

年），广宣统二年（ 员，西有知府 年），令吏部将全国府、州、县分为三

员，直隶州知州 等，候选直隶厅 官员亦以其身、言、书划分为三员，散厅同知 等同知 ，上

员， 等者员，散州知 开列州 员，知县 员，州判 名单，由吏部引见，二、三等不须引

员。其官员来源渠道繁 见，而后人、地对其他佐贰杂职共 等抽签授官。其后，又将府、

多，有京官外调者，各部郎中、员 州、县分为冲（冲要）、繁（繁重）、疲（贫苦）、难外郎外调知

（困难）等缺，有四字俱备者为最繁要缺，三府，主事外调直隶州知州；殿试二、三甲进士 字

授知州、知县者；举人“大挑”一等及教职“考 者为繁要缺，共为上等缺，二字者为繁缺，一

满”一等授知县者；有论俸或“大计”卓异 字者为中缺，无字者为简缺。雍正九年（升任

者；有捐纳得官者 年）又定：各省督、抚在题补、调补同知、通判、；有军功、劳绩保举升任者；

知州、知县时，属冲有恩、拔、副、岁、优贡生经朝考任职者；有新 、繁、疲、难四项、三项相兼

学堂毕业生及外国留学 者，可于现在任属员内拣选调补，二项、一项生任职者；有书吏经

考试任职者，等等。其具体任用办法为： 及并无四项之简缺，尽归吏部双、单月铨选。

年）又定：道、府员缺，冲乾隆九年（按冲、繁、疲、难分等选用　　顺治十二年 、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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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难四项、三项者，由吏部开列缺单，请 太平 州知、镇安旨简 府知府，左、养利、归顺

县知县用，二项、一项 缺，含者，归于吏部双、单月抽签铨 州，崇善、天保 罗“；苗疆”

县知县，城、怀远、上林选。关于何项候选人员可任繁要缺、繁、中、简 及汉、土属地区的

缺，皆有详细规定。据《清史稿，地 载，广理志》 佐、杂流官。对“水土恶劣”“、苗疆”缺官员的

西各府、州、县中，属四字最繁要缺者有宣化 任用，清廷有特殊规定。康熙二十五年（

府，郁 年）定：南宁县；属三字繁要缺者有桂林、南宁 、太平、庆远、思恩 府所属官员，

直隶厅，中州，百色、林直隶州 上思 渡、龙 停止由吏部铨选，全由广西巡抚于熟习风土

胜、 厅，全州 县，共 人情、品级相当的现任官员内安化 州， 拣选，通判、临桂 知、马平

处；属二字繁缺者，有梧州、浔州、柳州、平 县以上须具题调补，杂职官员仅报吏部注册

乐、太平、庆远、思恩 府，归顺直隶州 州， （康熙六十年定：八品以下官员将文结咨送吏

厅县，明江、龙宾州等 州，兴安等 州 ， 部， 年）定：广在原籍候选）；雍正九年（

共 处；属一字中缺者，有镇 府，安、泗城 西所有“水土恶劣”正、杂各官，均于桂林、平

州，桂平、灌 县，象、奉议、东 共阳等 乐、梧州、兰 浔州、柳州 府等 及宾、 直隶州郁林

年）处；属无 官员中拣选调补；乾隆三年（字简缺者，有 厅，永安、新信都 ，因广

处。 府、宁 县 州，共 官西本省桂林 员、永宁等 不敷、平 调乐州，柳城、隆安等 等

“水土恶劣”“ 补，令从广东、湖南、福建、云南、贵州 省官、苗疆”缺的任用　　清代，广

西南部和部分西部地区，气候炎热潮湿“，瘴 员中拣选调补；六年，又令若粤、湘等 省乏

气”严重，外省、尤其中原、华北人士来此为 人，可于各省候补、候选人员中选调自愿前往

官，常因“水土不服”而致病。清廷为鼓励和 广西者，委署调补。于是一些急于得官、升官照

顾来广西任职的外省官员，制定了“水土恶 者，纷来“水土恶劣”“、苗疆”地方。这种划分

劣”“、苗疆”缺的规定。康熙二十五年（ “水土恶劣”“、苗疆”的办法，一直沿行至清

年 府知府，及 末；）定： 光绪三年（太平、思恩、镇安、泗城 年），新设百色直隶厅同

州，百色同知、崇善县知县 知、学正、照磨，奉议左、养利 州知州、学正，均定“水土、东兰等

恶劣”等共 缺为“水土恶劣”缺；雍正七年（ 调缺；光绪五年，新设奉议州作登圩巡

缺为“水土年）再定：正、土州县佐贰杂职 检定为“水土恶劣”调缺，阳万土州改流设立

恶劣”“、苗疆”缺；乾隆三年（ 年）续定 之恩阳理苗通判，及添设之东凌寨巡检，均定

缺。其后，因人口增多、自然环境改变而有 为“苗疆”调缺；光绪十三年，新设之太平归顺所

增减，至嘉庆五年（ 年），广西尚有文职 道定为冲、繁、难、边、要兼“水土恶劣”题调要

（含教职“）水土恶劣”“、 个，占苗疆”缺共 缺，归顺直隶州知州及镇边县知县均定为繁、

，其中： 难“水土恶劣当年全省 ”调缺。文、教职总员额的

“烟瘴水土最恶”者 缺，包括泗城知府、西 调剂　　清代，一方面由于候选、候补官员

州知州隆、 县知，凌云、西林 过多，东兰、宁明 全国每科取进士约 名，举人约

县，百色、龙州、明江 厅同知等正印官，及泗 名，还有大量靠捐纳、保举候官者；另一

城、东兰、宁明、西隆等府、州学的教授、学正、 方面由于各地官缺肥瘠不均，如广西左江、右

江 道，柳州、思恩、太平、镇训导，余为佐杂官员（含土属地区的流 安官州 、泗城等知府

判、吏目等）；水土不甚恶劣者 “清苦异常”，而兼管盐法之桂平梧道，兼管缺，均属太 税

平、庆远、思恩、镇安等府的佐杂官员（亦含土 厂之梧州、浔州知府，则为肥缺，太、泗、镇等

属的佐 府所属州县，一年可收之款，不及银杂流官）；一般“水土恶劣”者 缺，含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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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年、八年、 年）、二十四“所出或且倍之”“，任斯缺者，往往视为畏途， 光绪元年（

负债难清”，故自乾隆以来，广西 年，清廷均严令不准“调剂”私人“，实缺州、县督、抚常将

肥、瘠之缺 等官不得无故调署”，“严禁以佐杂人员滥行予以更调，均不使其久任。往往实

缺之官，留省办案，而以他人委署其缺 代理州、县正印”“，不得以知州署理知府”，并，或肥

缺之官实任 声明违者“即将该督、抚严惩不贷”，然皆属具时间不长即委署瘠缺，其缺又另

文，见委瘠缺之官署理，时美其名为“为人择地”。在 之于《清实录》府、州、县官员职衔之书

州这种“调剂”中，抚、藩便可以上下其手 写中，，弄权 县知县署 （县）事”者仍比

纳贿，任用私人，任官者若走马灯，伺机、趁机 比皆是，此为清代广西政治腐败重要原因之

搜刮，不关心政事，无长远打算，官场腐败，吏

治日坏。嘉庆五年（ 年）、道光二年（

第三节　　教 职 任 用

即用；举人在“大挑”一等后，清代，对教职（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 自愿就教职者，

教谕及府、州、县学的训导）的 可以学正、教谕用。任用，视其出身

的差异而授予不同等级的 副榜，恩、拔、岁、优各贡任教职　　副榜照教职，及采取不同

科分名的任命方法。 次，以复设教谕任用，各贡照年分先

进士任教职　　新 后，分别以教谕、训导用；光绪二年定：各省学科进士中，年龄偏大、身

政荐举之生员（秀才体衰弱，皇帝着以教职任用者，回本省遇有府 ）及廪生、增生考取教习

学教授之缺，即行补用；若进 者，均可授教职。士已候选知县，

再自请以教职任用者，须呈报吏部，以本省府 孝廉方正任教职　　道光二十三年（

年）定：孝廉方正可与“大挑学教授按科分、甲第名次按顺序选补；若已选 ”二等举人同任教

知县、尚未就任，于月选引见皇帝时，奉旨 职。以

教职用者，可以教授即用；若已任直隶州州同 捐纳人员任教职　　康熙二十六年（

或知县而不能胜任者，督、抚可题请改任教 年），准捐纳岁贡人员任复设训导。雍正元年

年），不准捐纳人员任教职，凡职；若系被督、抚以才力不及或溺职参劾者， 已任者，

不得改 ，训任教职。 由生员（秀才）捐纳贡生者，教谕改任县

举人任教职　　举人不能立即授职，须待 导改任主簿，以保证学校教职质量。雍正三年

会试三科后（一般为九年，若遇其间开恩科 又定：由廪　生捐纳岁贡者，准任为复设训导。

时，亦可为六年），参与“大挑 并不考试，只 道光年间又准增、附生捐教职。咸丰元年

凭年貌定等），年 （龄偏大、精力较衰者，列为二 年），令罢增、附生捐教职者。

等，可授以州学学正、县学教谕或训导，一般 顺治十年（ 年）定：教职的任命，不

每 名举人中可挑 名任教职；若举人经 须引见皇帝，可在原籍等候，由本人书写三代

“大挑”一等已任知县不能胜任者，准改补教 履历及自身年貌，和州、县官印结，报送吏部。

职，若被督、抚以才力不及或溺职参劾者，不 雍正十二年（ 年）定：广西及粤、云、贵、

得改补教职；若已选知县尚未到任，在引见皇 川、闽等省教职，由吏部将任职执照发给该

帝时，奉旨以教职用者，可以学正、教谕遇缺 省，该省督、抚按候选者科分次序题补。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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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师范、初级师范、简易师范毕年），又令将广西等六省教职收十八年（ 业生或外国留

学归吏部拣选。 归来之学生担任。如梧州人严式缪留日归

年），废科举、兴 来在梧州光绪三十一年（ 府中学堂任教，桂平县留日学生温学

堂 葆和任教于该县赵里小学堂。多数教习（师）后，府、州、县学停办，教职实已解任。相继

设立之新学堂的教 廪生、贡生担任。仍由举人、师，选聘了一批新创办优

第四节 土官承袭之批准

批准单位及办法　 人，宣学堂开学于桂林，至年底入学者共　广西土官分两大类，

土知州、知县、 统元年（ 年） 人。原定增至 年毕业，州同、州判、巡检等属文职；永

定、永顺、永顺副 个长 尚未有官司属武职。文职 毕业生，清朝已经崩溃。承

分别予以停止承袭和不准回袭由吏部批准，发给“牒”，武职承袭由兵部给 任　　在清末

朝野一致主张改土归“扎”，均于其上书写土官职衔、世系及承袭年 流声中，光绪三十三年

月， 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奏请将当时尚有名叫“号纸”。其具体手续是：土官逝世

个月内，承袭者须 的 个土官将“ 中的宗图 个，分别予以停袭即族谱）、原领 和不

个：南丹、那地、准回任，计“号纸”及邻居证明甘结，报送所属州、县，由 停止承袭者 忠、

万承、茗盈、全茗、州、县出具证明，并邻封土司证明甘结，层层 结安、镇远、江州、下石西、

上报督、抚，督、抚接报后，一面先 个上下冻、下雷等 土知州，罗白土知县，永令其接任，

定“、扎”，接到 、永顺副 个土长官司，一面审核报部批准发给“ 古零、定罗、安定、

下旺 个土巡检，迁隆峒土官，以上均原“牒　　”　“、扎”后，方为正式土官。为防止各级官 任土

官已病故、尚未请承袭员藉土官承袭之机进行刁难、勒索，雍正三年 者，不准再办请袭；已

年）规定 个，承袭而因有案件撤任者共 为：归德土“：地方官如有抑勒、沉搁、留

知州黄庭玉、向武土知州黄难者，将该管上司皆照违限制议处”。嘉庆四 承业、都康土知州

年）又规定： 冯成翼、安平土知州李年（ 德普、凭祥土知州李树凡承袭土官申请文件报

代土官，本年个月详 培（又名祐卿、幼卿，为第到后“，州、 个月详府，府限县官限 三

个（布政）司，司限 月详（抚）院，院限 个 月在河内参加同盟会；冬，被孙中山委为南军月

副都督，与黄明堂率兵攻占镇核明具题”朝廷。 南关炮台，为镇

培训候补土官　　为改善土属 南关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被清廷撤职、通缉）、地方统治，

思州土知州黄笃培、凤山土州同韦造就“贤土官”以推行改革，光绪三十三年 勋、上林土

知县黄永桢、忻城土知县莫绳武年）十一月，广西巡抚奏请设立广西省 、罗阳土知县

黄均政、上龙土巡检赵德教、白山土巡检官立土司学堂，令各土属选派土官宗族近支 王政

（无合格者再选旁 立、兴隆土巡检韦国器，均不准回任，暂派流支）中“年龄资质略合高等

小学程度者”，每年送 人入 官弹压，俟将来选择土司学堂毕业生优秀者堂学习，经费

袭职。宣统二由官族开支。拟于中学阶段授以法政课程， 年（ 年），凭祥土州改土归

“将 流，设立凭祥厅，至清末，尚有正式土地来各属土官，即以毕业最优等者分别承

袭，不论其嫡庶亲疏”。三十四年八月初一，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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